
花蓮縣政府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推動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以強化計

畫及概算編審作業程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以下簡稱先期作業)，指本府各處

及所屬一級機關(下稱本府各局處)於編訂下年度施政計畫前，就重要計畫

項目研擬具體實施計畫，並據以評審及核列經費之作業。 

三、本府各局處研擬之年度重要施政計畫或跨年度延續性施政計畫(以下簡稱

施政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先期作業： 

   (一)縣長指示或交辦事項。 

   (二)配合中央機關推動之重要方案、計畫或措施。 

        (三)依據民意機關或社會輿情反映或業務發展需要，經審慎政策 

            評估後，決定必須辦理之工作。 

        (四)依其任務及中長程施政目標應規劃事項。 

         (五)配合上位計畫應規劃事項。 

     四、本府各局處對於所管施政計畫，應事先全面考量、通盤規劃。於擬編年度概

算前，對於前點事項應積極展開先期作業、擬定計畫，並就計畫需求、可

行性、協調、效果（益）與影響（含性別影響評估及社經、自然環境影響

等）及是否需民間參與投資等詳加評估後，填具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計

畫書(如附表一、二)。 

五、本府各局處應彙整所提各項計畫，並填具重要施政計畫彙整表(如 

    附表三)，完成自評結果，加註優先順序，於每年五月底前送本 

    府行政暨研考處彙辦。 

六、本府行政暨研考處應於每年七月底前邀集財政處、主計處召開先 

    期作業審查會議，審議本府各局處之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計畫 

    書。 

七、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審議結果認屬可行者，應於議定優先順 

    序後，由本府行政暨研考處綜合彙整，於簽陳縣長核定後，函知 

    本府各局處辦理概算編列事宜，並副知財政處、主計處作為年度 

    概算審查參據。 

八、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得依相關之規定辦理。 

  



  



(附表一) 

花蓮縣政府_113_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摘要評審表 
                                                   製表日期：112.06.14 

計畫名稱 
愛心及敬老計程車隊補助

計畫 
計畫性質 

□新興計畫 

■延續性（修正）計畫 

 

計畫依據  
 

計畫目標 

提供本縣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身障者及65歲以上年長者搭乘計程車補助，結合現有交

通資源，藉由媒合身心障礙者乘車需求，透過評選機制，招募優良的計程車行

(隊)，組成愛心計程車隊及敬老計程車隊，使「搭乘計程車」成為便利身心障礙者

及老人外出之交通服務，同時藉由計程車來彌補現有大眾運輸工具及復康巴士的不

足。 

 

計畫內容摘要 

持愛心卡(身障者)或敬老卡(老人)搭乘簽約之計程車行車輛，補助其本縣境內單趟

70％車資款，每月上限1,000元整，扣完為止(民眾需於乘車卡內自行儲值足額，以

支付需自行負擔之另30%車資)。 

 

全程所需 

經費總額 
 單位:新台幣千元 計畫期間 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止 

 

經 

費 

概 

算 

      

來源 

需求 
合計 中央預算 縣預算 

 

113年度 
11,446,000  11,446,000  

總需求 11,446,000  11,446,000  

計畫執行單位 

自評 

計畫

需求 

本縣地形狹長，交通出行之便利性及多元性偏低，本計畫力求彌補大眾運輸

工具及復康巴士的不足，提供搭乘計程車之車資補助，在降低身障者及老人

交通經濟負擔的情況下，提升其社會參與的機會及權益，並活化本縣交通多

元性及選擇彈性。 

計畫

可行

性 

(一)110年至112年5月服務效益： 

 110年 111年 112年5月 

服務 

人次 
3,125 4,834 3,951 

車資 

補助 
507,120 790,031 667,798 

(二)112年度服務使用人次及補助執行率相較去年同一時期增加5倍，顯見該

服務使用人數及執行效益今年度有顯著提升。 

(三)為完善本縣身心障礙者交通權益之保障，明年度規劃增加簽約計程車

行，並提升本縣中南區計程車行之分佈，預估服務需求將提升。 

(四)因應超高齡社會之發展趨勢，將補助對象擴展至本縣65歲以上年長者，

預估服務受益人次及需求將提升。 

計畫

效果

(益) 

113年度經費使用率達100%。 

計畫

協調 

(一)與各鄉鎮市公所及戶政事務所聯繫，協調臨櫃辦理作業事宜。 

(二)與計程車業者聯繫，協助排除服務困難，以提升服務品質。 

計畫

影響 
達成本縣身心障礙者交通需求及促進其社會參與，達成身障者充權目標。 

計畫執行單位：社會處  計畫聯絡人：林櫻婷  職稱：科員   電話：03-8227171*388、389 

 



 

花蓮縣政府_113_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計畫書 

主辦單位：社會處 

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二、未來環境預測： 

截至112年3月份人口結構統計資料顯示，本縣身心障礙者人口數為2萬5,659人、65歲

以上老年(以下簡稱長者)人口數為6萬1,234人，本案預估使用服務將達1萬6,832人次受

益。 

身心障礙者因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影響其日常活動與參與社會生

活的不便，如未加以安排社交或活動，則較易缺乏人際互動及社會支持，進而加快身體及

心理的退化與封閉，加劇社會不平等的狀態。身心障礙者如缺乏社會參與的機會，亦容易

影響其個人本身之生活品質與心理健康，爰更應強化相關社會參與能力及便利性之相關措

施。 

另本縣長者佔占本縣總人口數19.21%，111年及112年均較前一年增長0.7%，顯見本縣

高齡化程度之高，且因應未來超高齡社會來臨，高齡者之社會參與權益為應刻不容緩之規

劃方向，長者如缺乏社會參與之機會及能力，將會影響其身心靈健康，爰應強化長者交通

出行之多元性及便利性。 

本案之愛心卡及敬老卡由縣內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製發，戶政事務所與社區於地理位

置及關係上，相較於縣府與社區間更加緊密的在地化連結，辦理本案時更能理解服務使用

者的需求，並提升服務使用者就近申請乘車卡之立即性及便利性。 

 
三、問題評析：  

本縣北起秀林鄉和平村，南至富里鄉學田村，南北長約138公里，地形狹長、幅員遼

闊，不同地點之間距離較長，尤其偏鄉地區外出更加不便，即便有自用車，長途自駕亦容

易疲勞，徒增外出風險，另宥於復康巴士及大眾運輸工具須考量路線規劃及預約的固定

性，較無法提供多元及即時性之交通服務，因此亟需辦理本案補助措施，以提升本縣身障

者及長者交通之選擇性及彈性。本府特於112年新增愛心計程車隊駕駛人承作獎勵金及刷卡

機設備維護費之補助，期能加強本縣計程車行及計程車駕駛人承作本計畫之意願，進而活

化本縣偏鄉地區之交通服務。 

 

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 

花蓮縣政府身心障礙者愛心計程車隊補助計畫自107年開辦以來，每年都有至少3,000

人次以上的身障朋友們受惠，為持續落實身心障礙者交通的保障並擴大服務使用對象範

圍，113年度新增簽約之車行並新增服務65歲以上長者，以加強身障者及長者之社會參與，

並滿足其出行需求。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條件： 

本案自開辦至111年，經費以公益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編列支出，惟經111年度公益彩券

盈餘運用考核評為列屬其他機關主責項目，遭扣分，並於112年度公務預算項下追加預算辦

理。且本案超過現行法令給付或補助之標準，受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列為預警項



目，均影響經費編列及政策執行。 

另本縣計程車之分佈多位於北區(新城鄉、花蓮市及吉安鄉)，中南區之計程車宥於花

蓮地形狹長限制，量能較北區少且不足，影響擴大本服務範圍之困難。 

三、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經費執行率達100%。 

參、既有相關策略、政策及方案之執行檢討 

一、既有策略、政策及方案內容： 

(一)補助本縣身心障礙者搭乘計程車補助單趟70％車資。 

(二)由本縣13鄉(鎮、市)戶政事務所寄送相關宣導單張，以及至各大醫療院所等協助宣

導，將本補助優惠案資訊提供予符合資格之民眾。 

二、執行檢討： 

    本服務簽約之計程車行及計程車分佈於花蓮市、新城鄉及吉安鄉三鄉鎮市，服務範圍

多分佈於該三鄉鎮市，本縣中南區之民眾使用服務常需負擔駕駛人來回之高額費用，且時

有駕駛人因路途遙遠而婉拒之情事。 

 

肆、實施策略及方法： 

一、計畫內容： 

本縣身心障礙者及長者持乘車卡搭乘簽約之計程車行的計程車，補助單趟次70％之車

資(其餘30％須由民眾自行至各大連鎖便利商店儲值)，每月補助上限1,000元整。 

二、分期（年）實施策略：逐年編列相關經費辦理。 

三、主要工作項目：分配經費使用及預撥、審核申請明細及核銷。 

四、實施步驟、方法與分工：  

期別 年度 實施內容 執行單位 

 113 

(一)由簽約之計程車行每月固定提供刷卡明細表及其他相關佐

證資料至本府申請核銷車資補助款、行政管理費及清分手

續費。 

(二)由本縣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提供本案資訊予符合申請愛心

卡資格之民眾，並協助臨櫃製發卡。 

(三)簽約之計程車行每季度提供駕駛人服務紀錄至本府申請核

銷駕駛人承作獎勵金。 

(四)簽約之計程車行提供刷卡機購買及維護費用收據，以實報

實銷方式至本府申請核銷刷卡機設備費。 

 

社會處行政科 

五、產生的效果（益）及對於相關地區或一般人民之正、負面影響： 

(一)本案補助身心障礙者及長者出行車資補助，降低其交通經濟負擔及社會參與之阻礙，

力求增加其出行之意願、便利性及即時性，並補充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與復康巴士的不

足，另活化本縣計程車產業，提升交通之多元性與彈性。 

(二)本縣地形狹長，市區及偏鄉地區資源分配不均，計程車行業之分佈仍難以全面深入各

區，導致偏鄉地區居民無法受惠，加劇城鄉資源差距，爰提升計程車駕駛人及車行補

助費用，冀能提升計程車進駐偏鄉地區之意願。 

  



伍、資源需求 

一、所需人力需求：無 

二、經費需求： 

        (一)財務需求方案 

         財 務 需 求 方 案                 單位：千元 

年   度 

用途別 
預算科目 

以前年度已

列預（概）

算數累(A) 

未來年度 
總  需  求 

(A＋B) 
備 註 

113 年度 年度 
112年後經費
需求 

小計

(B) 
社政業務-身心

障礙福利-捐

助、補助與獎

助 

572 4,098   4,098 4,098 4,098 每年

編列 

社政業務-老人

福利-捐助、補

助與獎助 

0 3,652   3,652 3,652 3,652 每年

編列 

合         計  
11,446 

  
11,446 11,446 11,446 

 

        (二)經費需求之計算： 

經費需求之計算                   單位：千元 

計畫名稱 項目 單位 數量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愛心及敬老

計程車隊補

助 

補助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者及65歲以上長者

搭乘計程車 

年 1 11,446 11,446 

考量未來新增簽約之計程車

行，且增加服務對象，增加

預算編列。 

計畫總成本估算方式：如說明 

 

        (三)預定進度: 

重要工作項目 工作比重% 預定進度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備註 

健全身心障礙

者及長者搭乘

計程車補助，

以促進社會參

與服務 

100% 

工作量或內容 
預撥經費及

審核核銷 
審核及核銷 

預撥經費及

審核核銷 
審核及核銷  

累計百分比 25% 50% 75% 100%  

說明:請業務單位妥善規劃其計畫預定進度，並依其進度核實推估所需經費，俾使有限資源達到

最適配置，並改善執行率偏低及年底辦理保留之情形。 

陸、過去四年預算執行情形 
單位：千元       

年度 
預算數 

(A) 

決算數 
執行率

(E)=(D)/(A) 
實支數 

(B) 

保留數 

(C) 

合計 

(D)=(B)=(C) 

108 2,500 447 0 447 17.88% 

109 2,500 579 0 579 23.16% 

110 2,160 1,053 0 1,053 48.75% 

111 2,160 1,135 0 1,135 52.55% 

112 572 805 0 805 140.73% 

備註: 

1.倘該計畫未編列預算，而以勻支方式執行，則(A)欄位免填，僅填(B)(C)(D)欄位。 

2.上年度預算預算執行情形僅填(A)(B)欄位，(B)欄位請填至6月底止實支數，其他年度(A)至



(E)欄位均須填列 

柒、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預期效果： 

1. 可量化效益: 

指標項目 單位 
預期成果 

113年    

服務效益 人次 16,832    

經費執行率 百分比 100%    

2. 其他政策效益或不可量化效益: 

二、計畫影響：增進長者及身心障礙者走出戶外之意願，提升社會參與率。 
捌、附則 

一、有關機關應配合事項 

配合事項 配合方法 
應完成時間

（年月） 
配合機關 

健全老人及身心障

礙者愛心計程車搭

乘補助，以促進社

會參與服務 

審核各計程車行提

報之刷卡明細表並

核銷 

 

113年 1月-

113年12月 

1. 各鄉鎮市公所、戶政事務所。 

2. 與本府簽約支計程車行。 

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如附表二) 

三、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填寫說明： 

1.第壹項中「未來環境預測」，請進行相關社會、經濟、政治、實質及科技發展等外部環境變遷趨勢分析，預測目標年度相關服務及

業務發展需要，指出所面臨的壓力、機會與威脅，並檢討、預測組織內部資源及各部門作業能力，了解其優、缺點及應付外部環

境挑戰與機會能力；前述內部資源包括組織結構、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技術及時間等因素。「問題評析」，請依內、外環境

分析結果，評析「現有及理想服務水準」暨「未來可能與理想服務水準」的差距，並界定未來問題之內容、特性、範圍、程度、

影響地區、對象、數量及變化趨勢。 

2.第貳項中「目標說明」，請說明所欲達成之中程計畫目標，並敘述計畫服務之對象、範圍、數量及人口特性；「預期績效指標及評

估基準」，請將計畫目標轉化為具體、容易衡量之預期服務水準指標及評估基準。 

3.第參項請進行「既有策略、政策及方案內容摘要」說明及「執行檢討」，作為進一步研（修）訂計畫之依據。 

4.第肆項「實施策略及方法」，請依據計畫分析所選定之中（長）程計畫，敘述其「計畫內容及地點」、「分期（年）實施策略」、「主

要工作項目」暨「實施步驟方法與分工」，前述實施步驟及方法亦即「分期（年）實施計畫」。 

5.第伍項「所需資源說明」，請對於計畫執行所需各類人力、物力及財力等資源執行總說明。「經費需求」，請依計畫年期表明「財務

需求方案」及「經費需求之計算」，「財務需求方案」宜反映各項「用途別預算科目」未來各年度經費需求及計畫總經費需求，執

行中之計畫亦應列出以前年度已列預（概）算累計數，並註明相關年度預（概）算數。計畫經費若由數個機關共同分擔者，請註

明分擔方式。另經費需求之計算」請說明計畫總成本及各類用途別費用之估算方式顯示相關單價、單位、數量及合計數，並以

「計畫總成本」觀念，估計方案執行需相關經常門及資本門支出。 
6.第陸項「預期效果及影響」，請敘述計畫執行後對於原定目標群體可產生的效果（益）及對於相關地區一般人民之正、負面影響。 
7.第柒項附則「有關機關應配合事項」，凡本機關或其他機關在時間先後，空間配置或功能依存有上有關聯而需相互配合之計畫。 

 

      承辦人員：                科長：                 局處長(主任)： 

  

  



 (附表三) 

花蓮縣政府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提報計畫彙整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提報機關(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性質 計畫經費 

(單位：千元) 

優先順序 

新興 修正 

愛心及敬老計程車隊補助計畫 V  11,446 1 

     

     

     

     

     

     

     

 

 

 
 

 




















